附件2：
南宁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
  2026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用人单位进校公函

南宁师范大学：
现有我单位招聘工作组于2026年4月29日到贵校参加南宁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2026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，招聘会期间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要求，本单位知晓并承诺：
1.用人单位已提交岗位信息进行审核，招聘人员进校当天提交“用人单位入校招聘公函”，从参会单位专用通道进校。
2.招聘会当天，来校招聘工作人员应与“双选会招聘工作人员信息登记表”人员一致，不得随意更换、临时增加，招聘结束及时离校。

（招聘单位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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